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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于2019年12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举行。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4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4

日上午9:15—2019年12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8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徐清平

3、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市花路盈福大厦4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通知：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2019

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刊载。

四、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26,73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65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6,65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60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31％。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8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5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1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31％。

五、评议及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议案2.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2�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3�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5�票面利率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7�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8�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1�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2�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73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1％；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8�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4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93％；反对83,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回避表决情况：股东唐崇武、徐华芳、深圳市华阳旭日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华阳中

天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2.19�募集资金存管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20�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6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2％；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816％；反

对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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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监事会于 2019年11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129），于2019年11月29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131），于2019年12月13日在上

述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增加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136），于2019年12月14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再次增加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再次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7），于2019年12月18日在上述媒体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44）。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24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和13：

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4日9：15至2019年12

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1009号围海大厦12楼围海学院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监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黄昭雄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代表股份820,509,4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7088％。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0,611,3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013％。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42人，代表股份799,898,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9.90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7人，代表股份259,295,1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6612％。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8,806,3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436％。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139人，代表股份240,488,8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176％。

公司监事、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仲成荣先生的提案》

同意642,797,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3413％；反对134,133,07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3475％；弃权43,578,6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5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8,745,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3654％；反对67,420,9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016％；弃权43,128,6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5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330％。

2、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晨旺先生的提案》

同意642,986,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3642％；反对133,756,9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3017％；弃权43,766,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8,933,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379％；反对67,044,8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66％；弃权43,316,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9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55％。

3、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祖良先生的提案》

同意643,363,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4102％；反对133,374,9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551％；弃权43,77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9,310,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833％；反对66,662,8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92％；弃权43,32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4％。

4、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先梅女士的提案》

同意643,363,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4102％；反对133,374,9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551％；弃权43,77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9,310,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833％；反对66,662,8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92％；弃权43,32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4％。

5、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其先生的提案》

同意643,363,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4102％；反对133,374,9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551％；弃权43,77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9,310,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833％；反对66,662,8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92％；弃权43,32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4％。

6、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费新生先生的提案》

同意643,265,1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3983％；反对133,472,8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671％；弃权43,77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9,212,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456％；反对66,760,7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470％；弃权43,32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4％。

7、审议通过《关于罢免黄昭雄先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同意643,363,0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4102％；反对133,374,9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551％；弃权43,77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9,310,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833％；反对66,662,8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92％；弃权43,321,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2,9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4％。

8、审议通过《关于罢免贾兴芳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同意642,473,5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3018％；反对133,374,93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551％；弃权44,661,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2,4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9,310,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833％；反对66,662,83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92％；弃权43,321,6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3,0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5％。

9、审议通过《关于罢免朱琳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同意648,050,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9815％；反对127,797,6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54％；弃权44,661,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2,4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4,887,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342％；反对61,085,5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583％；弃权43,321,6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3,0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5％。

10、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晖先生的提案》

同意647,776,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9481％；反对128,071,77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6088％；弃权44,661,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2,4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4,613,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6285％；反对61,359,6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640％；弃权43,321,6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3,09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075％。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11.01�选举冯婷婷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811,638,248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2%，冯婷婷女士当

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54,708,642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59.67%。

冯婷婷女士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2�选举沈晓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28,207,034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28,207,034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10.88%。

沈晓冰先生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3�选举张人杰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13,672,570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3,672,570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5.27%。

张人杰女士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4�选举李纪卡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793,832,234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36,902,629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52.80%。

李纪卡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5�选举李学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759,075,243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02,145,638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39.39%。

李学军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6�选举黄晓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44,267,955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44,267,955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17.07%。

黄晓云先生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7�选举张晨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655,777,419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9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414,139,991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159.72%。

张晨旺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8�选举殷航俊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37,114,514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5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34,383,314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13.26%。

殷航俊先生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9�选举钱浩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16,274,524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6,274,524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6.28%。

钱浩先生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12.01�选举李罗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632,386,594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7.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38,773,790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53.52%。

李罗力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2�选举唐建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622,172,533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29,025,329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49.76%。

唐建新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3�选举马洪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607,322,821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13,710,017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43.85%。

马洪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4�选举费新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123,241,275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0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22,775,675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47.35%。

费新生先生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案》

13.01�选举王少钦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645,664,296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52,051,492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58.64%。

王少钦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02�选举郑云瑞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636,704,678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7.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43,091,874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55.18%。

郑云瑞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03�选举邵宁峰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47,503,273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7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47,503,273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18.32%。

邵宁峰先生未能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04�选举段晓东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同意股份数:� 590,669,561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97,056,757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37.43%。

段晓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仲成荣先生、陈祖良先生已于2019年12月20日提出辞职申请，且该辞

职效力已于董事会收到该申请时生效，故本次股东大会《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仲成

荣先生的提案》及《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祖良先生的提案》的表决结果将不影响

前述两位董事的辞职效力。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张晨旺先生、陈晖先生、黄先梅女士、陈其先生、费新生先生已于2019

年12月20日提出辞职申请，但因其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依据相关规定及其出具

的承诺，在本次股东大会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其仍将履行相应职务，相关辞职申请将自本次股东大会

选举结束时生效，故本次股东大会《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晨旺先生的提案》、《关

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晖先生的提案》、《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先

梅女士的提案》、《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其先生的提案》、《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费新生先生的提案》的表决结果将不影响前述五位董事的辞职效力。

张晨旺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的候选人，其于2019

年12月20日提出的辞职申请不影响其本次股东大会经提案再次当选非独立董事的效力。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黄昭雄先生、贾兴芳女士、朱琳女士已于2019年12月20日提出辞职申

请，但因其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依据相关规定及其出具的承诺，在本次股东大会

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其仍将履行相应职务，相关辞职申请将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结束时生效，故本次

股东大会《关于罢免黄昭雄先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关于罢免贾兴芳女士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的提案》、《关于罢免朱琳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的表决结果将不影响前述三位

监事的辞职效力。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监事签字的《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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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诉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达成和解协议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第二被告，二审上诉人

●涉案金额：535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亿阳信通” ）因与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安品博”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及邓伟借款合同纠纷案，不服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2414号的判决书，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及2019年2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16）及《亿阳信通关于涉诉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8）。

二、本次签署和解协议的基本情况：

鉴于：

1、公司与西安品博在广东省高院的诉讼案件【一审案号：（2017）粤03民初2414号，二审案号：

（2019）粤民终1340号，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二审案件” 】正在审理过程中；

2、亿阳集团于2019年3月21日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

3、公司实际控制人邓伟承诺给予西安品博一审诉讼主张债权本金金额10%的现金作为补偿，

经协商，亿阳信通、邓伟与西安品博达成和解，并于2019年12月24日签署《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西安品博同意在邓伟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前提下，在亿阳集团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时投赞成票；

2、除亿阳集团重整计划规定给予西安品博的清偿外，邓伟或通过其指定的第三方，向西安品博支付

其一审诉讼主张债权本金金额的10%，即人民币499.8055万元作为补偿（以下简称“补偿金” ，亿阳集团

的重整计划中就该部分补偿作出安排的除外）， 西安品博同意以此邓伟的补偿安排为前提放弃追究广

东高院二审案件中涉及的亿阳信通的商业承兑汇票回购、担保、过错或其他责任。 本条约定的补偿金应

当在2020年1月23日之前由邓伟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完毕。

3、亿阳信通、邓伟及西安品博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广东高院二审案件。 具体方案为：西安品博放弃

追究亿阳信通的商业承兑汇票回购、担保、过错或其他责任；在西安品博收到邓伟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

付的补偿金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广东省高院提交本协议，由广东省高院出具调解书。亿阳信通、邓伟及西

安品博同意向广东省高院申请不予公开调解书。

4、2020年1月23日前，如西安品博收到补偿金，无论广东高院二审案件是否出具判决，本协议都继

续有效。

三、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如果和解协议能够履行，对公司本期利润将产生正面影响，最终对利润的影响数据以注册会计师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

如邓伟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未能于2020年1月23日向西安品博支付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补偿金， 和解

协议的实际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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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于2019年12月20日-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大致正常。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19年12月20日-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如下：

1、截至目前，公司尚处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阶段，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大致正常。

2、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目前处于司法重整阶段。 亿阳集

团已于2019年12月21日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并与投资人达成初步

协议，正在择期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公司已于2019年12月10日和23日披露了亿阳集团上述重整进

展。

3、经公司自查及向亿阳集团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除“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所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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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

再次被动减持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京0108执15543号）显示，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集团” ）先前冻结的300万股被调整为不限制卖出。

●中路集团累计被冻结762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37%，存在被继续由冻结状态调整为

不限制卖出的风险。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剩余的462万股股票，中路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

数量将变为123,910,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5%，不会直接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司法冻结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10月26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18-06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24� 日， 中路集团持有公司股票129,842,93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39%，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85,660,734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65.9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6.65%。中路集团累计被冻结股份为5,932,2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57%，占公司总股本的1.85%。普

通证券账户合计质押冻结公司股份93,280,734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71.84%，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2%。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收到控股股东中路集团的通知，2019

年12月24日被动减持72.63万股公司股票，共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前持股情况 被动减持情况 被动减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

例

减持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

例

中路集团

130,569,234 40.62% 726,300 0.23% 129,842,934 40.39%

此次被动减持前，中路集团持有公司130,569,23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0.62%，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 此次被动减持后，中路集团持有公司129,842,934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0.39%。

二、后续可能被动减持的情况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京0108执15543号）显示，中路集团先前冻结

的300万股调整为不限制卖出，占公司总股本的0.93%，剩余股份存在被继续执行卖出的风险。

1、股份来源：国有股转让获得的股份、二级市场增持、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及送股取得。

2、减持方式及时间：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仍将有131.22万股公司股票未

来存在通过竞价方式被动减持的风险。

3、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情况确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中路集团仍在同纠纷相关当事人进行积极协商沟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路集团与上述人员

尚未达成和解。剩余被冻结的462万股股票也存在继续被动减持的风险，若继续被减持则中路集团持有

的公司股票数量将变为123,910,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5%，不会直接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2. �截止 2019�年 12�月 24�日， 中路集团持有公司股票129,842,93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39%，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85,660,734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65.9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6.65%。中路集团累计被冻结股份为5,932,2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57%，占公司总股本的1.85%。普

通证券账户合计质押冻结公司股份93,280,734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71.84%，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2%。

3、截止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提供违规

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此次被动减持，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质押、冻结情况，同时督促控股股东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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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部分股票被动减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2月17日、12月18日及12月24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被动减持

暨风险提示公告》（临2019-041）、《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再次被动减

持暨风险提示公告》（临2019-042）及《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再次被动

减持暨风险提示公告》（临2019-045），因工作人员的疏忽，其中未执行的股份数量有误，除此之外的

其他信息均无变化，具体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公告编号 更正前 更正后

临

2019-041

2

、

减持方式及时间

：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

仍将有

241

万

股公司股票未来存在通过竞价方式被动

减持的风险

。

2

、

减持方式及时间

：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

仍将有

249

万

股公司股票未来存在通过竞价方式被动

减持的风险

。

临

2019-042

2

、

减持方式及时间

：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人 民 法 院 协 助 执 行 通 知 书

，

仍 将 有

236.01

万股公司股票未来存在通过竞价

方式被动减持的风险

。

2

、

减持方式及时间

：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人 民 法 院 协 助 执 行 通 知 书

，

仍 将 有

244.01

万股公司股票未来存在通过竞价

方式被动减持的风险

。

临

2019-045

2

、

减持方式及时间

：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人 民 法 院 协 助 执 行 通 知 书

，

仍 将 有

195.85

万股公司股票未来存在通过竞价

方式被动减持的风险

。

2

、

减持方式及时间

：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

人 民 法 院 协 助 执 行 通 知 书

，

仍 将 有

203.85

万股公司股票未来存在通过竞价

方式被动减持的风险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B04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2月25日 星期三


